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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二題：規管上市公司作出可能要約的公布 

2017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一月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張華峰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出的《收購守則》的規則 3.7

（可能要約的公布）訂明，「在就有意要約的確實意圖發出通知之前，如

果有意要約人或有關受要約公司發出簡單公布，表明正在進行洽商或某名

有意要約人正在考慮作出要約，則該公布通常已符合本規則 3 所指的責

任……」。證監會於去年六月刊發的《收購通訊》中指出，執行人員注意

到上市公司根據規則 3.7作出的「洽商」公布有增長趨勢。儘管「洽商」

公布表示有關要約僅為一種可能性，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但刊發該等

公布對有關受要約公司的股價仍可能會造成影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是否知悉： 

 

（一）過去五年，每年有多少間其股本證券在香港作第一上市的公司（包

括主板及創業板）（i）根據規則 3.7作出「洽商」公布及該等公布的總數，

以及（ii）其後作出公布，指有關磋商已終止或有意要約人已決定不再繼

續進行有關要約及該等公布的總數； 

 

（二）過去五年，證監會（i）如何跟進上市公司作出「洽商」公布有增

長趨勢的情況，以及（ii）其間有否發現上市公司任何違規行為（例如作

出「洽商」公布意圖影響股價）；如有，證監會有否就該等違規行為採取

執法行動；如有，按採取執法行動的類別（例如展開調查、對有關人士施

加譴責或罰款等制裁）列出分項數字；及 

 

（三）證監會會否考慮修訂規則 3.7，訂明在符合指明條件下才可作出「洽

商」公布，以免該規則被濫用；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問題的三個部分，我們回覆如下： 



 

（一）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提供有關根據《收購守則》

規則 3.7 發出「洽商」公布及當中洽商最終被終止的統計數字，載於附件。 

 

（二）隨着二零一五年新發出的規則 3.7 公布的數目顯著上升，證監會的

收購執行人員已於二零一六年採取積極行動，如當事人與其接觸，其在檢

視有關文件的過程中，已提醒當事人考慮是否需要發出規則 3.7公布。證

監會的收購執行人員亦於二零一六年六月號的《收購通訊》發表文章，提

醒從業員，若當事人正在進行磋商但尚未達致作出要約的確實意圖，只要

將有關資料保密，便無須根據規則 3.7發出「洽商」公布。當事人或須發

出公布，以遵守其他規則和規例（不論是本地或海外），包括《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第 XIVA 部提供

了一項效力類似的安全港條文，以便在有關消息關乎一項未完成的提案或

商議，並在獲得保密的情況下，可獲豁免履行披露內幕消息的責任。 

 

  證監會正密切監察「洽商」公布的持續增長趨勢。雖然證監會尚未特

別就此類公布採取正式行動，但如果該會發現任何該等公布屬虛假或具誤

導性，或任何人士利用該等公布，透過對有關股票進行內幕交易或股價操

縱獲取不恰當的利益時，便會作出調查及採取執法行動。 

 

（三）《收購守則》規則 3.1、3.2及 3.3 列明了應根據規則 3.7發出「洽

商」公布的具體情況。如二零一六年六月號的《收購通訊》所述，當事人

在進行磋商時，如已將有關資料保密的話，便無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3.7 發出「洽商」公布。規則 3.7 並無亦不能禁止任何公司發出自願性公

布或為遵守其他規則及規例（不論是本地或海外）而發出的公布。在二零

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的大多數個案當中（二零一六年 48 宗個案中的 33

宗；及二零一五年 75 宗個案中的 59 宗），相關受要約（目標）公司在公

布其描述為與規則 3.7 所指的收購事宜有關的內幕消息（《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XIVA 部及／或《上市規則》相關條文所界定者）前，都已暫時停

牌。相關公司一經停牌，便會被香港聯合交易所要求先就有關資料發出公

布，才可復牌。至於是否要求停牌及／或是否發出公布，這個決定最終是

由最熟悉公司事務及須履行受信責任的公司董事在考慮適用的規則及規

例等各項因素後作出。整體來說，證監會的收購執行人員認為不適宜訂明

在發出規則 3.7 公布前須符合的具體條件，因為此舉可能會干預董事在合

乎法規的情況下行使其權力及履行其責任。 

 

  值得一提的是，規則 3.7 與其他主要海外收購制度（例如英國、澳洲、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所訂的類似條文一致。 



 

 

完 


